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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本校採彈性收費，但因每年招生人數不同，各項獎學金的人數及獎

學金將依實際狀況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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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念金潤作先生美術獎學金 

一、說明 

金潤作先生為校友周春美女士之夫婿，畢生致力美術創作，成果

豐碩。為鼓勵美術研習，特提供獎助金嘉惠學子。 

二、資格：就讀本校高中或國中部美術成績優異者 

三、名額：每年 2名 

四、獎助金額：每年新台幣壹萬元整（每名伍仟元） 

五、評選條件 

1.德育成績需為「表現優良記錄」 

2.美術成績 85分以上 

3.智育成績平均達 80分以上（各科成績須及格） 

4.體育成績平均須在 70分以上 

5.曾獲得校內、校外美術類科競賽獎狀 

6.家境清寒同學優先錄取 

六、方式 

由校內相關行政人員及美術老師共同開會決定評選方式，經

校方審核通過，由教務處公佈。 

七、頒獎及領獎 

獎金及獎狀由教育部公文通知領取，於校慶典禮或畢業典禮

中表揚，獲獎者需於頒獎時親自領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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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靜修校友獎學金 (112.11.02修訂) 

一、目的 

靜修校友，為鼓勵在校學妹，勤學向上，特設此獎學金。 

二、申請資格 

條件一：以本校辦理助學貸款者 

條件二：前學期智育成績為辦理者之最佳，其德育成績需 

【表現良好記錄】 

條件三：已獲得校內其他獎學金者，不得申請。 

條件四：甄選時須經導師推薦，且無記過處分。 

三、名額分配：以高三生為主，不足額則由高二生遞補 

  112 學年度推薦－普高三 2名、職高三 2名、普高二 1名 

    金額：每位獲得約 3,000元（以當年度校友捐贈金額為準） 

四、頒獎：每年校慶典禮頒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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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靜修中學段考成績卓越獎勵實施要點 

 

目的：為激發學生敦品勵學，追求卓越，特設立本獎項。 

一、高中部卓越獎 

(一)資格：各科成績均需及格。 

1. 普高一：取成績名列該年級學生人數前 3% 

2. 普高二、三：自然組－取成績名列該組第 1名 

      社會組－取成績名列該組學生人數前 3% 

3. 職高各科別：取成績名列該年級各科別學生人數前 3% 

(二)獎勵：每名頒發獎狀一幀。 

(三)辦法：各次段考成績公佈後，由教務處依成績條件篩選得獎名單公告。 

(四)頒獎：於學校集會時恭請校長或主席頒發獎狀一幀，以資鼓勵。 

※年級人數以當學期註冊後報局人數為計算標準 

二、國中卓越獎 

(一)資格： 

1. 段考各科成績均需及格 

2. 段考總成績名列該年級(班群)學生人數前 5% 

3. 各項表現為全校楷模者 

(二)獎勵：每名頒發獎狀一幀 

(三)辦法：各次段考成績公佈後，由教務處依成績條件篩選得獎名單後公告 

(四)頒獎：於學校集會時恭請校長或主席頒發獎狀一幀，以資鼓勵。 

※年級人數以當學期註冊後報局人數為計算標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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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靜修中學段考成績優異獎勵實施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7.11.19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) 

 

目的： 

為獎勵學生積極學習，培養讀書風氣，提高學業成績，特定本要點。 

一、高中部段考成績優異獎 

（一）條件 

(1)每次段考總平均各班前三名 

(2)各項表現為全校楷模者 

（二）獎勵辦法 

每次段考成績公佈後，由教務處依成績條件篩選得獎名單，公告

表揚，並頒發獎狀乙幀。 

 

二、國中部段考成績優異獎 

（一）條件 

(1)每次段考總成績前三名 

(2)各項表現為全校楷模者 

（二）獎勵辦法 

每次段考成績公佈後，由教務處依成績條件篩選得獎名單，公告

表揚，並頒發獎狀乙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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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靜修中學自我超越獎實施要點 
一、目的 

1.個人在學習過程中各項能力與品德，能超越自我，勤勉向上，足資鼓勵者。 

2.提升學生自我規劃、省思能力、激發學生發展潛力。 

3.鼓勵學生校內、外特殊表現。 

二、辦理單位：教務處、學務處 

三、對象：全校各年級學生 

四、項目： 

1.學業自我超越：在學習過程中各科學習能超越自我者。 

※學業自我超越獎，申請學生獲獎勵以每學年一次為限。 

2.德行自我超越：在學習過程中，考勤、品德能自我超越進步者。 

※德行自我超越獎，申請學生獲獎勵以在校期間一次為限。 

註一：德行及學業自我超越獎新生第一學期自第二次段考結束始能申請。 

註二：德行及學業自我超越獎高三、國九第二學期僅第一次段考能申請。 

3.競賽特殊表現：依同學參加競賽項目不同，可分別申請，一種競賽只得申請一次，
且當學期競賽須當學期申請，不得重覆及跨學期提出申請。 

五、申請日期：以靜園心海公告日期為基準，一學年共辦理五次申請。 

【上學期三次】：第一、二次段考後公告申請日期，第三次於下學期開學後，依行事曆
公告的日期申請。 

【下學期二次】：第一、二次段考後公告申請日期 

六、申請名額及獎勵： 

1.名額：各次申請高、國中每班至多 3名 

2.獎勵：獎狀一幀 

3.頒獎：於學校集會時恭請校長或主席頒發獎狀一幀，以茲鼓勵。 

七、程序： 

1.請至學校網頁\行政單位\教務處\表格下載處 下載申請表。(申請書請以正體字書寫) 

2.勾選□德行□學業□特殊表現 

3.由各班老師推薦、家長推薦，或由學生本人自我推薦。 

八、評審標準方式： 

1.具體事實必須言之有物，成績必須寫出進步的分數對照。 

2.導師初審：務必詳閱學生敘述，並指正錯別字。並於導師初審意見欄內註明是否推薦，
導師初審後，由導師統一送交教務處註冊組。 

3.勾選□特殊表現，如「校外參賽入選」，需檢附佐證證明。 

※同ㄧ特殊表現只能請領一次校內相關獎，並以當學期特殊表現為準※ 

4.複審委員審核時，請於複審意見欄內【通過】【未通過】前的方格內打勾 

（未通過請註明原因），並於【複審人簽名欄】內蓋章或簽名表示已審核過。 

九、辦理處室： 

1.收件：統一由教務處收件及分類 

2.審核： (1)德行：學務處   (2)學業：教務處   (3)特殊表現：視活動歸屬單位 

十、各項檢定另訂有檢定自我超越獎給獎辦法，另行申請之。 

十一、本辦法及實施要點經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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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年度  第   次 自我超越獎申請表     

申請者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部別：□高中   □國中 

班 級：_____年_____班  座號：_____ 學號：_________________ 

推薦者 □老師推薦 □家長推薦 □學生本人自我推薦 

申請 

項目 
□德行 □學業 □特殊表現 

推薦 

事由 

1.具體事實：請將各科分數和校(班)排，用數字具體呈現進步幅度 

 

 

 

 

2.請敍述如何達成之具體行為： 

 

導師 

初審 

意見 

 
導師 

簽名 
 

複審 

意見 
□通過     □未通過  

複審人 

簽名 
 

一、申請資格：個人在學習過程中各項能力與品德，能超越自我，勤勉向上，足資鼓勵者。 

二、申請日期：以靜園心海公告日期為基準 

三、獎勵辦法：獎狀一幀 

四、 申請辦法：1.請至學校網頁\行政單位\教務處\表格下載處下載申請表(申請書請以正體字書寫) 

 2.由各班老師推薦、家長推薦，或由學生本人自我推薦。 

 3.請導師務必於德行、學業、特殊表現勾選一項，並先行審核項目是否符合。 

五、 頒獎：於學校集會時恭請校長或主席頒發獎狀一幀，以茲鼓勵。 

附註：※學業自我超越獎，申請學生獲獎勵以每學年一次為限。 

 ※德行自我超越獎，申請學生獲獎勵以在校期間一次為限。 

（競賽特殊表現不在此限），分別為： 

【上學期三次】：第一、二次段考後以靜園心海公告申請日期，第三次於下學期開學後， 

               依行事曆公告的日期申請。 

【下學期二次】：第一、二次段考後以靜園心海公告申請日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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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3.11.6 行政會報修訂通過) 

 

          高一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 (114學年度起適用) 

【高一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得獎標準】 

項目 獎別 會考成績 獎學金(分 6學期發放) 

1 菁英 5A 12萬元 

2 特優 4A 6萬元 

3 優等 3A 3萬元 

1.條件符合上表標準，完成報到及註冊手續後，於該學期初頒發獎學金。 

2.當學期有兩次警告以上之處分，則取消下一學期獎學金。若在學期初已領取最後 

一筆獎學金者，須於當學期追回。 

3.獲上列獎金者，需就讀本校滿三年畢業（即無轉學、休學、退學情形），否則需無

條件全額退回已頒發之獎學金。 

4.直升學生本獎學金與直升入學高中成績優異獎學金，擇一領取。 

5.員工子女受補助且符合領取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者，擇一領取。 

6.低收、中低收入戶學生因受校內補助且符合領取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者，擇一領取。 

 

 

 

       直升入學高中成績優異獎學金 (114學年度起適用) 

【高一直升入學新生成績優異獎得獎標準】 

項目 獎別 會考成績 獎學金(分 6學期發放) 

1 菁英 5A 15萬元 

2 特優 4A 12萬元 

3 優等 3A 6萬元 

4 甲等 2A 3萬元 

1.條件符合上表標準，完成報到及註冊手續後，於該學期初頒發獎學金。 

2.當學期有兩次警告以上之處分，則取消下一學期獎學金。若在學期初已領取最後 

一筆獎學金者，須於當學期追回。 

3.獲上列獎金者，需就讀本校滿三年畢業（即無轉學、休學、退學情形），否則需無

條件全額退回已頒發之獎學金。 

4.本獎學金與高一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獎金，擇一領取。 

5.員工子女受補助且符合領取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者，擇一領取。 

6.低收、中低收入戶學生因受校內補助且符合領取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者，擇一領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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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國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  (114學年度起適用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3.11.6行政會議修訂通過) 

【國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得獎標準】 

項目 獎別 條件 獎學金 

一 國小學業成績優異 直轄市市長獎(縣長獎) $5仟元 

二 

入學後分組學

習測驗 

(分 2學期發放) 

菁英 
入學後分組學習測驗達 PR98 

且各科成績須達頂標以上 
$6萬元 

特優 國、英、數達頂標以上 $2萬元 

優等 國、英、數達前標以上 $1萬元 

頂標：成績位於第 88百分位數之學生成績 

前標：成績位於第 75百分位數之學生成績 

1.分組學習測驗成績優異獎，以參加第一次分組學習測驗為依據。 

2.條件符合上表標準，並於指定時間完成報到及註冊手續後，於該學期初頒發獎學金。 

3.當學期有兩次警告以上之處分，則取消下一學期獎學金。若在學期初已領取最後 

一筆獎學金者，須於當學期追回。 

4.獲上列獎金者，需就讀本校滿三年畢業（即無轉學、休學、退學情形），否則需無

條件全額退回已頒發獎學金。 

5.上列獎學金皆符合標準者，擇一發給。 

6.員工子女受補助仍可領取入學獎，惟請領菁英獎須扣除補助金額。 

 
 

在校學業（期）成績優異獎  (114學年度起適用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4.5.28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) 

項目 部別 條件 獎學金 

菁 

英 

獎 

職高全年級 成績名列該年級各科別學生人數前 3% 

1,000元 普通科全年級 成績名列該年級學生人數前 3% 

國中部全年級 成績名列該年級(班群)學生人數前 3% 

1.本獎項以學期成績為審核標準，且當學期需無警告（含）以上記錄，各學科均達

及格標準。 

2.本獎學金每學期審核發放。 

3.員工子女受補助仍可領取在校學成績優異獎獎項。 


